
本报3月1日讯 1日上午，全市宣
传部长会议在市级机关会议中心召
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升勤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做好 2024 年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加快建
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打头阵、当先锋，坚决扛牢新时代新的
文化使命，着力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
流舆论、主流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青
岛实践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

量、有利文化条件。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作为贯穿各项工作的主线，持续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走深走实，以

“强信心”为重点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文化“两创”，

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以
过硬作风狠抓工作落实，带头践行“四
下基层”，求真务实、敢作善为，在推动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展现
新气象新作为。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杨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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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宣传部长会议召开
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市文明办主任会议召开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本报3月1日讯 1日上午，全市文
明办主任会议在市级机关会议中心召
开，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文明办主任会议
和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23
年工作，安排部署2024年任务，推动精神
文明建设工作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会议指出，2023 年，全市围绕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条主线，坚
持系统化设计、项目化实施、整体性推
动，做实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

三篇文章，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稳中
有进、进中提质。

会议强调，2024 年，全市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要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这一主线，用习近平文化思想
统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不断激发文明
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整体活力，推
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要
咬定“真抓实干”这一要求，重点做好

“十项工作”，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教育，创
新推动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
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抓实新时代
文明实践、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
进典型选树、志愿服务、文明风尚行动
和网络文明建设，努力开创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市南区、崂山区、西海岸新区、城阳
区、莱西市作了交流发言。（观海新闻/
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首席记者 张译心）

青岛立法
为中小企业保驾护航

《青岛市中小企业发
展促进条例》正式实行

本报3月1日讯 《青岛市中
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自 3 月 1
日起正式实行，青岛市举办专
题宣贯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旨
在学习宣传贯彻《条例》，优化
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保障中小
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维护
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促进青岛
市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高质量
发展。

《青 岛 市 中 小 企 业 发 展 促
进条例》是全国同类城市中率
先出台的中小企业发展的地方
性法规，是我市推动法治化营
商 环 境 建 设 的 一 项 标 志 性 成
果，是助力青岛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
重要举措。《条例》将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市委政策措施在立
法中予以落地落实，将上位法
原则性规定结合我市实际进行
细化补充，同时突出青岛特色，
将我市在推动“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发展、加快数字化转型等
方面行之有效的做法经验，上
升为地方性法规予以固化，并
对惠企政策发布兑现平台等制
度予以创设性规定，为新发展
阶 段 我 市 中 小 企 业 高 质 量 发
展，积极贡献立法的引领推动
促进作用。

法律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实
施，权威也在于实施。开展《条
例》的学习宣贯，有助于引导各
级各部门牢固树立法治思维，
争做为企服务的“店小二”，不
断提高工作法治化水平；赋能
各 级 政 策 专 员 做 法 律 法 规 的

“明白人”，贴合企业实际，深入
研究条例和重点扶持举措，当
好企业的知心人；推动中小企
业的负责人强化法治思维，练
好依法治企“内功”，提升企业
竞争力，打造发展新能级。

据了解，《青岛市中小企业
发展促进条例》专题宣贯启动
后，年内将常态化赴区市、进园
区 、入 企 业 ，持 续 开 展 巡 回 普
法、府院联动、府检联动、政策
宣贯、法律体检等一揽子系列活
动，为民营和中小企业营造长期、
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和政策环
境。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掌上青岛 记者 李沛）

本报3月1日讯 3月1日记者了解
到，为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预防电
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维护公共安全和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青岛市消防安
全委员会办公室专门发布了《关于规范
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工
作的通告》（下文简称《通告》）。

《通告》明确要求相关部门严格落
实停放充电管理责任，对于有物业服务
企业或者主管单位的住宅小区和楼院，
物业服务企业或主管单位应当对管理
区域内电动车停放、充电实施消防安全
管理，对于没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主管
单位的，所属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应当指导帮助村民委员会、居民委
员会确定电动车停放、充电消防安全管
理人员，落实管理责任。

“公民应当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安
全地点，充电时应当确保安全。”《通告》
再次强调公民个人必须依法依规停放
电动自行车或者为其充电，严禁在建筑
内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连廊、楼梯
间、安全出口，以及消防车道、消防车登
高操作场地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电动
自行车充电；严禁采用“飞线”等违规私
拉电线电缆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通告》再次阐明了相关法律责任
和应受到的处罚：根据法律法规，在高
层民用建筑内存在相关行为，拒不改正
的，将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 2000 元
以上 10000元以下罚款，对非经营性单
位和个人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
款。因违规停放、充电造成火灾，尚不
构成犯罪的，对责任人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
款；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 500 元以下
罚款。因违规停放、充电造成火灾，构
成犯罪的，将按“失火罪”或“消防责任
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对责任人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
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通告》明文规定，公民应当自觉遵
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发现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
违法行为时，要及时拨打“12345”举报电
话向相关部门举报。物业服务企业、主管
单位和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应当加强火
灾防范常识宣传和典型火灾案例警示教
育，引导群众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并按要
求停放电动自行车和为电动自行车充
电。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徐光亮）

违者或判刑！青岛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
市消安委办公室：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拨打“12345"举报

集中曝光10家
存在消防隐患单位

记者从青岛市消防救援支队了
解到，连日来，青岛市各级消防部门
深入推进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
整治行动，联合当地政府、各行业部
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
患。3月1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典
型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青岛市
消防救援支队对10家单位进行集中
曝光（扫描二维码查看名单），督促相
关单位和责任人加以警醒，及时整改
消除隐患。青岛消防提醒，公民应当
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法规和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发现火灾
隐患和消防安全违
法行为时，要及时
拨打“12345”举报
电话向相关部门举
报。

扫码看10
家火患单位

■相关新闻

本报3月1日讯 去年以来，青岛
市场监管等部门多措并举，着力营造宽
松的准入环境，为外资企业提供发展机
遇和广阔空间。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发
布 2023 年外资企业登记情况，2023 年
新设外资企业 834 户，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青岛市实有外资企业 13840
户，占各类市场主体总数的 0.65%。实
有外资企业注册资本 1703.01 亿美元，
同比增长0.72％。

2023年青岛新设外资企业 834户，
占各类新设市场主体总数的0.29％；新

设外资企业注册资本91.12亿美元。从
类型分布情况看，2023年新设外资企业
中，外资公司 603 户，占新设外资企业
总数的 72.30％；外资分支 203 户，占新
设外资企业总数的 24.34％；外资合伙
22户，占新设外资企业总数的2.64％。

2023年新设外资企业按行业分类，
排在前六位的是：批发和零售业 307
户，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33 户，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97户，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4 户、住宿和餐饮
业 60 户 、制 造 业 55 户 ，占 比 分 别 为

36.81％ 、15.95％ 、11.63％ 、7.67％ 、
7.19％、6.59％。上述六个行业共 716
户，占新设外资企业总数的85.85％。

2023 年新设外资企业从分布区域
看，排在前六位的是：城阳区177户、市
南区 110 户、黄岛区 108 户、崂山区 88
户、市北区 82 户、前湾保税港区 73 户，
占比分别为 21.22％、13.19％、12.95％、
10.55％、9.83％、8.75％。上述六个区
域共 638 户，占新设外资企业总数的
76.50％。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吴帅）

去年新设外资企业834户

青岛实有外资企业13840户


